
【裁判字號】104,金,71

【裁判日期】1050429

【裁判案由】解任董事職務

【裁判全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4年度金字第71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陳威勳律師

被　　　告　捷波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楊光強

人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仁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05年4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被告捷波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捷波公司）則係經申請核准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股票之上櫃公司。又被告捷波公司於

   民國101年12月間因中國大陸地區客戶拖欠貨款， 經會計師

   查核評估帳款收回可能性極低，被告捷波公司當時之董事長

   即被告楊光強旋於101年12月20日召開第9屆第5 次捷波公司

   董事會會議，會中經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就中國地區客戶近

   年來受國內經濟成長動能減緩影響，營運狀況日益困難，以

   致拖欠公司貨款，經評估應收帳款回收之可能性，擬提列備

   抵呆帳減損新臺幣（下同）4億3,700萬元之決議事項，無異

   議照案通過。然因被告捷波公司101年度第3季公告稅後淨利

   僅1億0,560萬3,000元， 若提列應受帳款備抵呆帳4億3,700

   萬元，則當年度將產生鉅額虧損，是上開決議內容係屬重大

   資訊（下稱系爭重大訊息），被告楊光強並可預見該虧損對

   被告捷波公司未來股票價額之影響。詎被告楊光強基於內部

   人關係而獲悉被告捷波公司認列中國大陸地區提列應收帳款

   備抵呆帳達4億3,700萬元，係屬重大影響被告捷波公司股價

   下跌之訊息時，明知在系爭重大訊息未公開時，不得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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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波公司股票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竟於102年1月間，指

   示其妻李葉玲利用人頭帳戶張鈺振設於國票證券長城分公司

   帳戶內之捷波公司股票，自102年1月2日起至同年3月20日止

   ，陸續以電話或網路下單方式委託賣出共2,852張，得款3,1

   54萬8,400元，以公開消息後10日之均價計算， 被告楊光強

   共計規避損失689萬8,073元。而被告楊光強上開行為因涉嫌

   內線交易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前經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北院地檢署）於104年7月1日以103年度

   偵字第15327號提起公訴，並經鈞院刑事庭以104年度金訴字

   第24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判處被告楊光強犯內線交易罪

   ， 足認被告楊光強於102年間擔任被告捷波公司董事期間，

   其執行職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再者，被告楊光強擔任被告捷波公司之董事長，竟於

   公司面臨嚴重虧損之際，不思保護股東權益，反為一己私利

   進行內線交易，而將股東及投資人權益拋諸腦後，則在往後

   面對充滿不法誘惑之經營環境，焉能相信其在每次抉擇中均

   能將公司及股東擺在自己利益之前？更何況被告楊光強身為

   被告捷波公司之最高領導者，其言行對整體經營團隊及組織

   文化影響重大，若不將其解任，則其下屬或員工勢必受其影

   響而上行下效，被告捷波公司日後恐將致生更多不法情事。

   總此以言，被告楊光強於執行職務時有上開重大違法情事，

   已難期待其克盡職守，發揮董事應有促進公司治理之功能，

   故其現繼續擔任被告捷波公司之董事職務，顯有不適任之情

   事，實有予以解任之必要。為此，原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解任訴訟，請求鈞院解任被告楊光強於

   104年6月間所當選之被告捷波公司董事職務（見本院卷第41

   頁背面）等語。並聲明：解任被告楊光強擔任被告捷波公司

   董事之職務。

二、被告則以： 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立法理由，可

   知該規定主在補足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14條規定對董事之督

   促、監督功能， 而公司法第200條規定並未允許股東得以前

   一任期之事由，訴請解任其後任期之董事職務，則就相同機

   能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自當應與公司法第2

   00條規定採同一之論理。又因董事係由股東會加以選任，公

   司與董事間之關係原則上為民法委任關係，倘認董事有不法

   行為，股東或其他有權提起解任訴訟之人本應依法隨時予以

   解任，並無再等到該董事又被選任為董事時，始以前次任期

   內之不法行為為由，另行予以解任之必要，益證公司法第20

   0 條所賦予股東會解任董事或少數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

Page 2 of 10



   董事任期，必然係指董事有不法行為當時所餘任期。再者，

   公司法第5章第4節關於董事之其他規定，均係以該次董事之

   選任、職權、執行業務方法與範圍、對公司應負責任或解任

   等為規範對象，尚無專就董事橫跨前後任期之情形加以規定

   ，故依據體系解釋，既然缺乏明文規定可將前一任期之事由

   作為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後任期董事之事由之規定，自難超越

   法律所未允許之範圍，而作逾越法律規定之解釋，是投保法

   第10條之1雖已排除股東會未為決議及30 日內訴請法院裁判

   之要件，然此僅係立法理由所稱排除「持股門檻與程序要件

   」，不能因此推論原告享有比少數股東更大之權利。況且，

   若允許原告得以董事先前任期之事由，做為訴請解任現行任

   期之董事職務，實質等同無限期賦與原告可任意依投保法第

   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該董事之董事職務， 其效果無

   異係宣告該董事永遠不得再行擔任董事職務，此顯已超越公

   司法第200 條賦予少數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之權利內涵

   與權利本質。此外，依照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30

   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公司法亦允許特定犯罪紀錄之人於刑滿

   一定期間後，可以擔任董事職位，已擔任者無須解任，若依

   原告之主張，其依投保法第10條之1及公司法第200條之規定

   ，反可「隨時」以法院判決永遠解任董事，則不法行為未達

   前述犯罪之董事，卻實質上「永遠」無法擔任該公司之董事

   或須隨時被解任，兩相權衡比較， 更可認投保法第10條之1

   及公司法第200條之規範內容與立法意旨， 並未授權原告得

   以訴訟達成上開隨時解任董事，且實質上永遠使該董事無法

   再擔任該公司後續任期董事之目的。因此，被告楊光強雖就

   系爭判決所認定之內線交易行為之事實不為爭執，然因該判

   決認定之事實係發生於被告楊光強擔任被告捷波公司第9 屆

   董事之任期（下稱舊任期），並非被告楊光強現任第10屆董

   事之任期（任期自104年6月24日至107年6月23日，下稱新任

   期），則依上開說明，原告徒以舊任期所發生之事由訴請解

   除被告楊光強新任期之董事職務，除與公司自治原則相違背

   外，亦無因果關係，且其不當擴張該規定所賦予之解除權權

   限，不僅使董事選舉難以安定，亦嚴重違反法律安定性。另

   原告雖援引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 ）104年度訴

   字第408號民事判決，然因該判決與本案之法律背景不同 ，

   尚不得援引作為本案裁判之依據。綜上，本件原告既未舉證

   證明被告楊光強擔任被告捷波公司新任期之董事期間有任何

   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形，其徒以被告

   楊光強舊任期內所生之事由，請求解任被告新改選董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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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職務，顯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係依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有原告之捐助章程可稽

     （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背面）。

（二）被告捷波公司係經申請核准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被告楊光強經104年6月24

     日被告捷波公司股東會改選後當選董事，現擔任被告捷波

     公司之董事長。此有被告捷波公司之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33至34頁背面）。

（三）被告楊光強因涉嫌內線交易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

     定，前經北院地檢署於104年7月1日以103年度偵字第1532

     7號提起公訴， 經本院刑事庭以系爭判決判處被告楊光強

     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 處

     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自該

     判決確定之日起1 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

     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

     ，提供96小時之義務勞務，另應於該判決確定之日起1 年

     內向公庫支付50萬元。此有上開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6至24頁背面），並經本院職權調閱上開刑事案件全

     卷核閱無誤。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楊光強於102 年擔任被告捷波公司董事期間，

   因涉嫌內線交易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經本院以

   系爭判決判處被告楊光強犯內線交易罪，足認被告楊光強於

   該段擔任被告捷波公司董事期間，其執行職務有重大損害公

   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又被告楊光強擔任

   被告捷波公司之董事長，竟於公司面臨嚴重虧損之際，不思

   保護股東權益，反為一己私利進行內線交易，而將股東及投

   資人權益拋諸腦後，且其身為被告捷波公司之最高領導者，

   其言行對整體經營團隊及組織文化影響重大，若不將其解任

   ，則其下屬或員工勢必受其影響而上行下效，被告捷波公司

   日後恐將致生更多不法情事。因此，被告楊光強於執行職務

   時有上開重大違法情事，已難期待其克盡職守，發揮董事應

   有促進公司治理之功能，故其現繼續擔任被告捷波公司之董

   事職務，顯有不適任之情事，實有予以解任之必要。為此，

   原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請求解任被告

   楊光強於被告捷波公司之董事職務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為：原告得否以被告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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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於舊任期所發生之解任事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其現任被

   告捷波公司之董事職務？茲論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依文義解釋， 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與公司法第

     200條等規定之立法目的， 均係使少數股東或原告得藉訴

     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以適時解任不適任之董事， 且觀該2

     條文之文義，不但訴請解任之法定事由相同，且均未於條

     文限制應以該任期中之解任事由為限，可見立法者本無意

     使股東之裁判解任權受制於董事任期，故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規定並無限縮於當任任期之解任事由。又由學者劉

     連煜教授所著作之「投保中心對董監事提起解任之訴的性

     質─東森國際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03 號民事裁

     定及其歷審判決之評釋」、「投保中心提起解任董監事及

     代表訴訟之新規範」等文章（見本院卷第57至60頁背面、

     第63頁）可知， 投保法第10條之1裁判解任訴訟之立法目

     的，係為解決目前實務上有重大舞弊行為之董事仍回鍋擔

     任董事之問題，且該條規定之增訂，非僅在強化公司法第

     200條所定之裁判解任制度， 更係為彌補公司法第30條之

     不足而立法， 足證投保法第10條之1裁判解任事由不可能

     限於當任期。 另觀諸中國時報98年7月29日報導及法務部

     新聞稿等（見本院卷第61至62頁）內容均認為公司法第20

     0條及第30條之規定， 並不以解任事由須發生於當任期為

     限，因此，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自應為相同解釋

     。再者，依美國及英國等外國立法例之相關董事解任規定

     ，可知公司董事在有詐欺或不誠實行為致公司受有損害時

     ，或者因特定事由遭法院判刑時，英美均有相關法律賦予

     法院在解任董事之同時，禁止該董事在未來一定期間內再

     度擔任董事之權利，此恰可作為解釋我國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之參考，況實務上亦有新北地院104年度

     訴字第408 號民事判決以前任期事由解任現任董事職務之

     案例。 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裁判解任事由

     ，應不限於當任任期事由為限，因此，原告以被告楊光強

     於舊任期所發生之解任事由，依上開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其現任被告捷波公司之董事職務，應有理由云云。

（二）按投保法第10條之1係98年5月10日增訂，同年8月1日起生

     效。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保護機構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

     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 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

     制，立法理由略以：「 …現行公司法第214條股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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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權及公司法第200條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規定，

     對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具有一定監督之功能，惟其規定之門

     檻仍高，且依公司法第200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須

     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而依司法實務見解，應以股東

     會曾提出解任董事提案之事由，而未經股東會決議將其解

     任為限，是如股東會無解任董事之提案，股東亦無從訴請

     法院裁判解任不適任之董事。…我國股東訴請法院裁判

     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持股門檻及程序要件較前揭外國法制

     規定嚴格。…爰增訂本條，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辦理

     . ..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

     請法院裁判解任權…。」， 足認新增投保法第10條之1之

     目的在於使保護機構不必是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3%以上股

     份之股東，且無庸經過股東會議決議解任董事，也無須股

     東會有解任董事之提案，即可行使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

（三）依上開說明， 原告所行使者既為公司法第200條之權利，

     自應參照公司法該條規定之立法意旨加以解釋，作為適用

     時之依據，不得因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款而對公司法

     第200條做擴張解釋。又公司法第200條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董事之規定，係55年7月5日所增訂，當時規定為「董事執

     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時， 得由繼續1年以上持

     有已發行股份總數5%以上股份之股東，於股東會後30日內

     ，訴請法院裁判之」。該條曾於72年11月22日修正，理由

     為便利股東訴權之有效行使，將原規定從5%降低為3%。90

     年10月25日再次修正， 復刪除「繼續1年以上」等字，使

     小股東仍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由上開修法過程可知，歷

     次修法係著重在降低小股東行使權利之門檻，至於「董事

     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以及「於股東會後30

     日內」之要件，則從未有所修正。 另公司法第200條關於

     少數股東訴請裁判解任權之要件除少數股東之持股比例以

     外，尚有「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

     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

     以及「於股東會後30日內」等要件，但無明文規定允許股

     東會或少數股東得以董事前一任期之不法行為，做為解任

     同一董事現任期職務之理由。而所謂「解任」董事，必須

     以董事仍在職者為限，始有解任之可能。且董事係由股東

     會加以選任，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原則上為民法委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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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不得逾3年，得由股東會之決議隨時解任， 公司法

     第192條、第195條及第199條分別定有明文， 足認董事係

     就該次任期內之行為對公司負責，故股東會若認為董事有

     不法行為，即可隨時以決議予以解任，並無再等到該董事

     又被選任為董事時，始以前次任期內之不法行為為由，另

     行予以解任之必要，更何況該董事能否再被選任為董事，

     尚屬未發生之事情，故實難想像公司法第200條之適用 ，

     係建立在董事是否會被選任為後續任期董事之不確定因素

     之上， 故公司法第200條應係董事於現任期內有不法行為

     ，股東會始有解任同一董事所餘任期之必要。況該條又規

     定少數股東須於股東會不為解任之決議後30日內提起訴訟

     ，其目的應係在於促使少數股東儘速行使權利，否則就失

     權，以免影響董事之執行業務及交易安全，且該董事於該

     任期結束後，是否能於何時再被股東會選為董事，亦係少

     數股東於前開30日內行使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當時所無法

     預知之事， 益證公司法第200條所賦予股東會解任董事，

     或少數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董事任期必然是指董事有

     不法行為當時所餘任期，此亦係依上開文義解釋與論理解

     釋所得之結論， 因此，原告主張公司法第200條之解任事

     由若限制於該任期中之解任事由，無益是增加法律所無之

     限制云云，顯係對公司法第200條之誤解。 再者，從公司

     法第5章第4節關於董事之其他規定，均係以該次董事之選

     任、職權、執行業務方法與範圍、對公司應負責任或解任

     等為規範對象，尚無專就董事橫跨前後任期之情形加以規

     定，故依據體系解釋，既然缺乏明文規定可將前一任期之

     事由作為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後任期董事之事由之規定，自

     難超越法律所未允許之範圍，而作逾越法律規定之解釋。

     此外， 投保法第10條之1雖排除股東會未為決議及30日內

     訴請法院裁判之要件，然此僅係立法理由所稱排除「持股

     門檻與程序要件」，不能因此推論投保中心享有比少數股

     東更大的權利， 故原告主張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

     解任訴訟之法定要件，並未限於解任事由發生之任期始得

     提起， 係為賦予原告享有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00條所無

     之權利云云，顯係推論不當。

（四）至於原告主張依美國及英國等外國立法例之相關董事解任

     規定，可知公司董事在有詐欺或不誠實行為致公司受有損

     害時，或者因特定事由遭法院判刑時，英美均有相關法律

     賦予法院在解任董事之同時，禁止該董事在未來一定期間

     內再度擔任董事之權利，此恰可作為解釋我國投保法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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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參考， 且我國實務上亦有新北地

     院104年度訴字第408號民事判決以前任期事由解任現任董

     事職務之案例可資參考云云。查參諸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

     第8.09條雖明確規定法院除得解除董事職務外，並得禁止

     遭解任之董事「在一定期間內」再當選為董事（見本院卷

     第49頁及背面），惟此係基於法律之明文規定，法院始得

     剝奪該董事一定期間之再當選權利，且僅得限制一定期間

     ，非無限期剝奪。 又我國公司法第200條於制定或修正時

     ，既未採行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上開「法院得禁止遭解任

     之董事在一定期間內再當選為董事」之規定，自比較法之

     觀點， 應認我國公司法第200條規定並未禁止遭解任之董

     事於下屆任期再重新當選，則若允許少數股東得以同一董

     事先前任期之不法行為於重新當選後之新任期再訴請法院

     裁判解任，此無異與無限期禁止遭解任之董事再重新當選

     之效果相同，顯非立法之原意。另我國關於董事之選任及

     董事辭任後能否再另行當選，均須依公司法及相關法律之

     規定辦理， 公司法第200條之目的僅在使少數股東有權就

     董事之不法行為訴請裁判解任加以制止，至於董事解任後

     若於下屆任期再行合法當選為董事，亦係公司股東會依法

     所為之選任，若無例如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30

     條之情形，現行法尚無使其不能被選任為董事之限制，自

     不得擴張解釋公司法第200 條之適用係包含解除新任期之

     董事職務，而變更公司法原有之制度設計。然觀諸公司法

     第192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30條之法律效果，亦僅係限制特

     定犯罪紀錄之人於刑滿後一定期間內、受破產宣告尚未復

     權、票據拒絕往來期間未滿、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之人不具備擔任董事之資格，已充任者當然解任。是立法

     政策上若認為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

     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者，

     除賦予股東會解任董事及少數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

     權之外，亦因該項不法行為而不具備擔任該公司董事之資

     格，已充任者應予解任者，則宜另以明文規定，不應藉由

     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即對公司法第200條予以

     擴張解釋，進而發生法律所未規定之效果，且依據上開公

     司法第192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30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公司

     法亦允許特定犯罪紀錄之人於刑滿一定期間後，可以擔任

     董事職位，已擔任者無須解任。因此，原告主張其依投保

     法第10條之1及公司法第200條之規定，係得隨時以法院判

     決主張該公司應解任董事，則不法行為未達前述犯罪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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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卻實質上「永遠」無法擔任該公司之董事或須隨時被

     解任，兩相權衡比較， 益徵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

     及公司法第200 條之規範內容與立法意旨並未授權原告以

     訴訟達成上開隨時解任董事且實質上永遠使該董事無法再

     擔任該公司後續任期董事之目的。此外，有關原告援引新

     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408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84至96

     頁），主張實務上曾有以前任期事由解任現任期董事職務

     之案例，然因該判決之當事人對於保護機構得否以董事發

     生在前一任期之不法行為，請求解任再經改選之現任董事

     乙節並未加以爭執，核與本件之情形有間，自無從將之援

     引作為本件裁判之依據， 而認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

     款規定所定事由，並不以解任事由須發生於當任期為限。

（五）綜上，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雖已排除股東會

     未為決議及30日內訴請法院裁判之要件，然此僅係立法理

     由所稱排除「持股門檻與程序要件」，尚無從使保護機構

     享有比少數股東更大之權利， 而與公司法第200條規定為

     相異之解釋。因此，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

     適用，自應與公司法第200條為相同之解釋， 亦即保護機

     構無從以董事任期前所發生之解任事由，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新任期之董事職務。而本件被告楊光強擔任被告捷波公

     司董事而為內線交易行為之時間為102年間， 係發生於其

     擔任被告捷波公司董事職務之新任期前，為原告所不爭執

     ，且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楊光強於新任期有何

     重大損害被告捷波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

     項，則原告主張以被告楊光強於新任期前所發生之解任事

     由， 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裁判解任被

     告楊光強於被告捷波公司新任期之董事職務，要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 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

   求裁判解任被告楊光強於被告捷波公司新任期之董事職務，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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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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